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注意事項
103年系務會議通過
103年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
一、修業年限及畢業條件：

1. 幼兒保育系碩士研究生(以下簡稱碩士生)之修業年限一至四年。 

2. 碩士生須修完規定之應修學分數，並通過碩士畢業論文口試，方得畢業。

二、指導教授之選定：

1. 碩士生應依「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五條」規定選擇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原則，指導過程中若指導教授離職，仍可指導碩士生至畢業為止。若選定外系(所)教授當指導教授，則必須經系所主管同意並有本系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共同指導。 

2.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碩士生以每屆2人為限，共同指導視為0.5人。若有特殊情況，需經所務會議同意。
3. 碩士新生須在碩士入學的第一學期11月底前提出一式二份指導教授申請書。
4. 碩士生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時，需於就讀碩一第二學期註冊之前以書面提出更改理由，但只限一次，並經原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名同意，始能更改。 

三、課程修讀要點：

1. 碩士生需修滿三十四學分(含當學期的學分數;含碩士論文4學分)，其中選修科目規定請參閱本系研究所課程規劃表。
2. 碩士生於每學期修讀課程前，需由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同意修課內容（碩一第一學期由系所主管或指定之指導老師簽字）。 

3. 每學期修習課程最多15學分，至少3學分，超過者需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字同意。 

4. 碩士生除本系規劃課程外，若有需要，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名同意，可至外系選修與論文有關之科目，但以必須符合系上規劃之領域要求。 
5. 學分抵免依據『正修科技大學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』辦理。
四、碩士論文計畫書之提出：

1. 碩士生需依規定提報繳交攻讀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單，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核准，彙整備查。
2. 碩士生於畢業論文口試前一學期提出碩士論文計畫書，需經指導教授同意。
3. 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方式需由至少三位委員(含指導教授)審查口試之。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建議，並經系所主管核定。
4. 碩士生在繳交碩士論文計畫書後，如需更改題目，需於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前填寫申請表，經指導教授同意。
五、畢業論文口試：

1. 碩士生申請畢業需在畢業該學期繳交碩士論文口試申請書，並且論文口試時間均依規定。 

2. 碩士生需於口試前十天將論文送達口試委員。
3.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人數為三至五名(含指導教授)。口試委員中校內口試委員至少二分之一(含)以上。
4. 口試內容包括報告及問答。
5. 碩士論文撰寫要符合一般學術文章要求，論述要誠實，且需嚴守學術道德，涉及他人研究成果要註明出處。 

6.碩士論文撰寫相關規定參考『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』。 

7.口試成績以70分為及格，且需全部學位考試委員評分皆為七十分(含)以上方為及格。 

六、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辦法辦理。
七、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